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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民申字第 979 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福建多棱钢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

地福建省龙海市角美镇龙田村。 

  法定代表人：王新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珊，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飞云，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启东市八菱钢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

苏省启东市向阳镇小闸路口 10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裕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脱颖，上海脱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宇宙，上海脱颖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福建多棱钢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福建多棱钢公司）与被申请人

启东市八菱钢丸有限公司（简称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7 月 30 日作出（2008）苏民三终字第 0134 号民

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0 年 7 月，福建多棱钢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并于 2010 年 8 月 6 日在本院询问当事

人，福建多棱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珊、白飞云，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的委托代理

人脱颖、杨宇宙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福建多棱钢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错误地解释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忽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确定的“特定原料钢的选材”和“对原料钢淬火后直

接破碎”两项关键性技术特征，错误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被控侵权方法是否具有

专利的“两级破碎”这一必要技术特征。涉案专利的精髓和保护范围是：特殊特

定的“原料钢选材”——生产轴承时的冲切料、“对原料钢淬火后直接破碎”的

制作方法、特定的“多棱形”的钢砂。被申请人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制造钢砂的方

法是将生产轴承时冲切下来的 7-10 毫米之间的冲片进行直接破碎从而获得钢砂

产品，其特定的选材落入了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并使用了对原料钢淬火后直

接破碎的制作方法，应当认定构成侵权。2、即使被控侵权方法不构成相同侵权，

其也构成等同侵权。关于“两级破碎”，被控侵权方法是直接将原料放入“辊式

破碎机”进行破碎，低效率循环往复以获得钢砂成品，不仅增加了破碎的次数，

而且也增加了废品铁粉率的形成，其效率和成品率相对于涉案专利方法极为低

下。其故意省略“粗破”工序，选取的“一级破碎”是变劣技术方案。原审判决

认定被控侵权方法只采用“细碎级”的“一级破碎”，不构成对涉案专利“两级

破碎”技术特征的等同替换，从而得出被控侵权方法不构成等同侵权的错误结论，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判决错误地将专利权人因生产多种其他非专利钢砂

产品而使用的原料与涉案专利产品所用原料予以混淆，错误进行比对，扩大解释



了涉案专利产品的原料范围，以法院认定的事实出现在判决书中，造成极其不利

的司法后果。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依法改判。 

   被申请人启东八菱钢丸公司辩称，1、原审法院正确适用“全面覆盖原则”审

理本案，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中的所有技术特征与被诉侵权方法的步骤进行了

比较。被申请人的钢砂生产方法缺少“粗碎”这一技术特征，原审法院判定不构

成侵权，适用法律正确。2、原审法院正确解释了权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申请

再审人混淆“粗碎”和“细碎”，试图扩大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原审

法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钢砂生产方法是否采用包括“粗碎”和“细

碎”的“两级破碎”正确。申请再审人否认其在原审中认可的争议焦点，试图绕

开上述争议焦点，转移审理重点。3、原审法院通过现场勘验认定被控侵权方法

在破碎过程中只用了辊式一种破碎机就产生了钢砂，只采用了“细碎”，没有采

用“粗碎”，认定事实正确。申请再审人试图将被申请人采用“细碎”的“一级

破碎”混淆成“两级破碎”。4、原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正确。被申请人并无义务

证明其生产钢砂的方法不侵犯涉案专利权，但为节约司法资源、便于法庭审理，

主动提供生产钢砂的方法。申请再审人在原审以及此次申请再审中均没有证据证

明被申请人生产钢砂的方法使用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技术特征，应当承担败

诉的不利后果。请求驳回申请再审人全部再审请求。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福建多棱钢公司系名称为“一种钢砂

生产方法”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号为 01127387.9，申请日为 2001 年 9 月

6 日）。该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为：“1、一种钢砂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将

轴承厂生产轴承时冲切下来的边角废料，进行淬火，淬火后分两级破碎，筛分得

到不同粒度的钢砂，制得多棱形的钢砂。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钢砂生

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经破碎后的钢砂，再进行回火后筛分，得到不同粒度的

钢砂。”该专利说明书记载：“本发明的创新之处在于：……4、本发明采用两级

破碎，粗碎用颚式破碎机，细碎用辐式破碎机。本发明不是用钢珠破碎成钢砂，

而是用冲切料破碎成钢砂冲切料不像钢珠力度小且均匀，对于粗大的冲切料本发

明采取先用颚式破碎机将其轧碎成小块，而后进行细碎，破碎成钢砂……。”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就该专利曾于2006年8月作出第8585号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后该决定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 25 号行政

判决终审撤销，涉案专利目前处于有效状态。 

  福建多棱钢公司以涉案专利方法生产钢砂产品，其除选用 7－10 毫米的轴承

厂生产轴承时冲切下来的边角废料外，还包括其他规格较大的炮管等材料。在生

产过程中，福建多棱钢公司将这些边角废料作为生产原料，进行淬火，淬火后进

行两级破碎，再筛分得到不同粒度的钢砂成品。在上述“两级破碎”中，分两个

步骤：先进行粗碎，即第一级破碎，采用颚式破碎机粗破，将原料轧碎成小块；

再进行细碎，即第二级破碎，采用辐式破碎机细破，破碎成钢砂。福建多棱钢公

司通过采用上述方法，一次性生产出成品钢砂。 

   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生产与福建多棱钢公司相同的钢砂产品。被控侵权方法与



涉案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相对比，相同之处在于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同

样选用轴承厂生产轴承时冲切下来的边角废料，经过破碎，筛分得到不同粒度的

钢砂，制得多棱形的钢砂。不同之处在于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生产过程中，仅选用

生产轴承时冲切下来的 7－10 毫米之间的冲片作为生产原料，淬火根据需要进

行。此外，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的破碎设备只使用双辊破碎机，即辐式破碎机。7

－10 毫米之间的冲片被直接投入双辊破碎机中，通过该机器两组单独传动的辊

轴，相对旋转产生的挤轧和磨剪力破碎物料，一次性生产出投入料 10%－30%的

成品钢砂。之后，通过筛分，将未成品筛选出来，再次投入双辊破碎机中，以此

循环，生产出成品钢砂。 

   另查明，双辊式破碎机工作原理是：利用两组单独传动的辊轴，相对旋转产

生的挤扎和磨剪力来破碎物料，当物料进入机器的破碎腔以后，物料受到转动辊

轴的啮力作用，使物料被逼通过两辊之间，同时受到辊轴的挤扎和磨剪，物料即

开始破裂，破裂后的小颗粒沿着辊子旋转的切线方向，通过两辊轴的间隙，向机

器下方抛出，超过间隙的大颗粒物料，继续被破碎成小颗粒后送出。 

   在相关行业领域，对两级破碎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化工辞典》中，有“粗

碎”和“细碎”设备之分。对“破碎”定义为“用机械方法使大块固体物料变成

小块的操作”；并有“粗碎”和“细碎”设备之分。其中，按被粉碎物料的大小

和所得粉碎成品的尺寸分类，“粉碎设备”可以分类为：粗碎或预碎设备：处理

直径 40-1500 毫米范围的原料，所得成品的直径大约是 5-50 毫米，如颚式压碎

机等；中碎和细碎设备：处理直径 5-50 毫米范围的原料，所得成品的直径大约

是 0.1-5 毫米，如滚碎机等。 

   关于钢砂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法，1993 年第一期《广西冶金》杂志中载明，

“近来市面上有一种尖角沙比较流行。它是用轴承钢冲片的边角废料，经过热锻

压成薄片，然后淬火使其呈硬脆状态，即可进入磨机碾碎。”1979 年第 2期《武

钢》杂志登载的《武钢钢研所制成喷丸用无定形钢粒》一文中记载，“将轴承厂

加工下来的滚珠刚（GCr15）车屑进行淬火；然后破碎，粗碎得 3－5毫米颗粒，

再细碎到小于 1毫米；筛分……”。1998 年第 3期《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中记

载,“钢砂是由钢丸破碎而成。破碎设备可采用双辊破碎机”。 

  2007 年 9 月 4 日，福建多棱钢公司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

启东八菱钢丸公司未经其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涉案专利方法大量生产、

销售钢砂产品，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生产钢砂的方法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侵犯涉案专利权。请求判令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的钢砂产

品，并销毁未出售的样品、半成品、成品等；赔偿经济损失 50 万元，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被控侵权方法是否采用 “两

级破碎”的技术特征。1、专利方法中“两级破碎”技术特征的权利保护范围是

判断侵权与否的前提和关键。因“两级破碎”是个生造之词，在行业领域内，对

“两级破碎”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对“两级破碎”技术特征的权利保护范围，



应结合专利说明书和附图进行解释，并按涉案专利技术所属领域最通常的解释予

以综合确定。根据上述判断原则，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以及在《化工辞

典》中对“破碎”定义、“粉碎设备”的分类等，“两级破碎”必要技术特征中的

“两级”应当分为“粗碎级”和“细碎级”，并具有明确的、特定的含义和内容。

2、将被控侵权方法的技术特征与涉案发明专利权利要求 1的必要技术特征相比，

存在以下不同：（1）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仅选用轴承厂生产轴承时冲切下来的 7-10

毫米之间的冲片作为生产原料，而专利方法还包括规格较大的炮管等原料。也正

因为选用原料的不同，两者采用的破碎设备、破碎过程有了差异。而且，用轴承

钢冲片的边角废料作原材料生产钢砂，在 1993 年第一期《广西冶金》杂志中就

已有记载，是公知技术。(2)被控侵权方法的破碎设备只使用双辊破碎机，即辐

式破碎机；而专利方法先采用颚式破碎机粗破，再采用辐式破碎机细破。虽然破

碎设备并非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但破碎设备可以印证双方破碎方法的不同。而

且，生产钢砂破碎设备可采用双辊破碎机，在 1998 年第 3 期《中国铸造装备与

技术》中也已有记载。(3)被控侵权方法将原料投入机器后，一次只能生产出占

投入料 10%-30%的成品钢砂，然后通过筛分，将未成品筛选出来，再次投入双辊

破碎机，以此循环，经过多次生产出成品钢砂。而专利方法将原料投入机器后，

一次性即可生产出成品钢砂。(4)专利方法的破碎过程分为两级：第一级是粗碎，

先将原料轧碎成小块；第二级是细碎，再破碎成钢砂，破碎过程有两个明显区分

的不同阶段：首先是粗碎阶段，将原料由颚式破碎机粗破，轧碎成小块，在这一

阶段中，并不能产生成品的钢砂；其次是细碎阶段，在这一阶段，由辐式破碎机

将上述小块原料再进行细碎，最终生产出成品钢砂。而且，关于粗碎、细碎的生

产设备和方法也是公知技术。不仅在《化工辞典》中有记载，在 1979 年第 2 期

《武钢》杂志中的《武钢钢研所制成喷丸用无定形钢粒》一文中，更明确了“破

碎，粗碎得 3-5 毫米颗粒，再细碎到小于 1毫米”。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只采用“一

级破碎”，即“细碎级”破碎，直接由辐式破碎机将投入的原料进行细破，一次

性生产出成品，而之后，将未成品循环破碎，只是对前述破碎过程的简单重复，

省略了“粗碎”的环节，没有专利方法“两级破碎”的技术特征。3、被控侵权

方法中的“一级破碎”与涉案专利方法中的“两级破碎”的技术特征并不构成等

同。由于启东八菱钢丸公司未选用规格较大的炮管等作原材料，其仅选用冲片厚

度在 7-10 毫米之间的轴承钢冲片作为原材料，适合双辊式破碎机两个辊之间的

距离，因此，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仅使用细碎的“一级破碎”方法即可生产出成品

钢砂。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并非故意省略细碎这一技术特征，变劣涉案专利的技术

方案。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背景技术，将钢珠破碎成带棱角的钢砂也正

是采用双辊式破碎机一次性进行细碎。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使用双辊式破碎机直接

进行破碎是公知技术，并非“变劣”技术方案。因“两级破碎”的技术特征是完

整一体的必要技术特征，而被控侵权方法缺少粗碎这一必要的技术特征，福建多

棱钢公司也并未明确和举证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对此采用等同替代的其他方法，故

福建多棱钢公司认为被控侵权方法中的“一级破碎”与专利方法中“两级破碎”



技术特征构成等同的观点，不予支持。4、启东八菱钢丸公司虽然举证专利申请

日前相关破碎、淬火、筛分等为公知技术的证据，但仅为单独的技术工艺和程序，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与其所使用的技术方案相同的完整技术方案，故启东

八菱钢丸公司抗辩被控侵权方法系公知技术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启东八菱钢

丸公司生产钢砂的方法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据此判决：驳回福建多

棱钢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800 元、财产保全费 3020 元、证据保全费

1000 元，合计 12820 元，由福建多棱钢公司负担。 

  福建多棱钢公司、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除福建多棱钢公司对有关被控侵权方法中选料及投料后一次性生产出投入

料一定比例的成品钢砂有异议外，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

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被控侵权方法是否落入涉案专

利权保护范围的争议，仅在于被控侵权方法的技术特征中是否具有涉案专利中的

“两级破碎”这一必要技术特征。由于专利权利要求 1中对“两级破碎”的含义

没有明确说明，故对该用语的解释应当以专利说明书和附图为依据。结合涉案专

利说明书对该用语的描述，“两级破碎”是指先进行“粗碎级”破碎，再进行“细

碎级”破碎，而粗碎与细碎的区别，因破碎设备、被破碎物料的大小及破碎后成

品的不同而不同。本案中，被控侵权方法不具有专利权利要求 1中 “两级破碎”

这一技术特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主要理由是：1、涉案专利并非

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作为专利权人福建多棱钢公司指控启东八菱钢丸公

司侵权，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福建多棱钢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控侵

权方法具有“两级破碎”这一技术特征，其目前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启东八菱钢

丸公司使用的破碎设备为双辊式破碎机。按照专利说明书的解释，细碎用辐式破

碎机，而福建多棱钢公司亦认可双辊式破碎机即辐式破碎机，因此，根据现有证

据，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使用双辊式破碎机只能认为其采用的是细碎这一级破碎。

虽然福建多棱钢公司认为启东八菱钢丸公司可以通过调节双辊式破碎机的双辊

距离，从而使双辊式破碎机也能进行粗碎，但其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

福建多棱钢公司上诉认为粗碎与细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只要第一次破碎出

来的成品钢砂很少，之后再进行二次、三次破碎，就属于使用了先粗碎再细碎的

破碎方法。其实，粗碎与细碎应当是两个不同的破碎工艺，这不仅是由两者采用

的破碎设备本身的功能不同所决定的，还体现在两者经破碎后形成的成品不同。

“粗碎级”破碎时将物料轧碎成小块，该过程形成的是小块物料，而“细碎级”

破碎后形成的是成品钢砂，福建多棱钢公司在庭审中亦明确陈述粗碎过程不可能

生产出成品钢砂。同时，福建多棱钢公司认可每一级破碎不等同于每一次破碎，

特别是后一级破碎往往包含多次破碎。而启东八菱钢丸公司采用双辊式破碎机虽

然进行了多次破碎，但只能认为是在“细碎级”破碎过程中包含的多次破碎。由

于“粗碎级”破碎过程无法产生成品钢砂，故不能因为“细碎级”的第一次破碎



后形成的成品钢砂数量少，就认为这一次破碎属于粗碎级破碎，福建多棱钢公司

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3、福建多棱钢公司认为被控侵权方法采用的“一

级破碎”构成专利权利要求 1中“两级破碎”的等同替换，根据专利说明书中对

“两级破碎”的解释，本发明之所以采用“两级破碎”，是因为该方法选用的原

料不是小且均匀的钢珠，而是粗大的冲切料。对于现有技术选用钢珠制作钢砂，

1998 年第 3期《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中已披露其破碎设备可采用双辊破碎机，

也即对钢珠进行破碎使用的是细碎设备。因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中的“两级

破碎”只能限定为是先粗碎再细碎的“两级破碎”方法，而不能适用等同原则扩

大解释为只需进行细碎这一级破碎。被控侵权方法只采用“细碎级”的“一级破

碎”，不构成对权利要求 1 的“两级破碎”这一特征的等同替换，福建多棱钢公

司对此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由于已能认定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不构成

专利侵权，故对其主张的公知技术抗辩能否成立，不再理涉。启东八菱钢丸公司

要求以多个抗辩理由驳回福建多棱公司诉讼请求的上诉主张无相应依据，不予支

持。福建多棱钢公司、启东八菱钢丸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

正确，应予维持。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8800 元，

由福建多棱钢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查，原二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应当审查

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本案中，“将轴承厂生产轴承时

冲切下来的边角废料进行淬火”、“淬火后分两级破碎”、“筛分达到不同力度的钢

砂”、“制得多棱形钢砂”均是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明确记载的技术特征，福建多

棱钢公司有关“淬火后直接破碎”未记载在权利要求 1中，应以特定原料钢的选

材和对原料钢淬火后直接破碎主张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的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

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专利侵权判定的“全面覆盖原则”，被诉侵权

方法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

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都应当认定没有

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使被控侵权方法的选材与涉案专利技术的选材相同，

但缺少其他技术特征，也不能认定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本案中，原一、

二审法院基于双方争议被控侵权方法是否具有涉案专利“两级破碎”这一技术特

征，合理确定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并无不当，福建多棱钢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错误

解释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错误确定争议焦点，以及有关被控侵权方法落入涉

案专利保护范围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2、虽然“两级破碎”在相关行业领域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根据涉案专利说

明书中的记载：“本发明采用两级破碎，粗碎用颚式破碎机，细碎用辐式破碎机。

本发明不是用钢珠破碎成钢砂，而是用冲切料破碎成钢砂冲切料不像钢珠粒度小

且均匀，对于粗大的冲切料本发明采取先用颚式破碎机将其轧碎成小块，而后进

行细碎，破碎成钢砂。”涉案专利说明书中的记载指明了“两级破碎”具有的特

定的含义，并且该界定明确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所以应当以说明



书的界定理解权利要求用语的含义。“两级破碎”应当理解是先进行粗碎和后进

行细碎的“两级破碎”。根据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化工辞典》中，

“粉碎设备”可以分类为：“粗碎或预碎设备：处理直径 40-1500 毫米范围的原

料，所得成品的直径大约是 5-50 毫米，如颚式压碎机等。”“中碎和细碎设备：

处理直径 5-50 毫米范围的原料，所得成品的直径大约是 0.1-5 毫米，如滚碎机

等”。各个破碎级别的设备所处理的原料直径范围以及加工出的成品均不相同，

并且粗碎或预碎设备的出料成品直径范围为中碎和细碎设备的进料直径范围，因

此，涉案专利的“两级破碎”中，“粗碎级”破碎和“细碎级”破碎应当理解为

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步骤，“粗碎级”的出料为“细碎级”的进料，工序一先一后，

不能理解为“粗碎级”和“细碎级”可以合并或者替代。原一、二审法院将“两

级破碎”解释为只能是先粗碎再细碎的两级破碎方法，并无不当。 

   根据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控侵权方法仅使用一种双辊式破碎机进

行钢砂加工。由于双辊式破碎机的破碎动力产生于两个辊子之间的挤压力，其加

工方法是在一个级别的破碎中多次循环，每次破碎都是加工出一定比例的钢砂，

在多次积累加工出钢砂后进行筛选。而且，福建多棱钢公司也曾在本案诉讼中明

确，粗碎过程不可能生产出成品钢砂，所以，被控侵权方法只存在“细碎级”破

碎，不存在“粗碎级”破碎，缺少涉案专利“两级破碎”中的粗碎。使用辊式破

碎机进行破碎的手段、实现的功能和达到的效果与涉案专利“两级破碎”并不基

本相同。因此，福建多棱钢公司主张被控侵权方法构成等同侵权以及属于变劣技

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3、福建多棱钢公司作为原告，在原一审审理中提交证据证明其实施涉案专利

生产产品的主要工序生产场景，所提供的证据中，炮管是其生产钢砂的原材料。

一审法院对此予以了表述。原二审法院在进行侵权判定时，并没有以专利权人生

产专利产品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与被控侵权方法进行技术特征对比，仍是以权利

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方法的相应技术特征进行了对比，并不存在比对

错误的问题。福建多棱钢公司关于原审判决扩大解释涉案专利原料范围的再审理

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申请再审人福建多棱钢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福建多棱钢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昌 

代理审判员 李  剑 

代理审判员 罗  霞 

 

二 ○ 一 ○ 年 九 月 八 日 

 



书  记  员 王  新 

 


